


连经信发〔2018〕163号

关于报送2018年度轻工专业高级技术资格

评审材料的通知

各县区职称办、市有关单位：

根据全省职称工作统一部署和《关于报送2018年度全省轻工工程高、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材料的通知》(苏轻协〔2018〕4号)要求，现将连云港市2018年度轻工专业高级职称申报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

在我市企事业单位中从事轻工工程系列的应用和工程科学研究、勘察设计、生产建设、产品开发、新技术推广应用、技术开发、技术管理、技术改造、计量检测、产品质量管理、产品营销、设备管理及安装维修、标准化与科技情报信息管理、技术咨询与服务等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二、申报条件

（一）按照《江苏省职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2018年度全省高级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苏职称办〔2018〕2 号）、《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我省专业技术人才申报评审职称有关问题的通知》（苏人社发〔2018〕96 号）、《江苏省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资格条件（试行）》（苏职称办〔2004〕4 号）、《江苏省轻工工程高级工程师资格条件（试行）》（苏职称〔2003〕2 号）等规定执行。

（二）今年新调整的政策

1．对已取得高级工程师资格后，从事专业技术 5 年以上，可申报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学历不再作要求。

2．技工院校中级工班、高级工班、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生在申报评审时，可分别按相当于中专、大专、本科学历。
3．申报本专业技术资格，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不作要求。

三、申报高级工程师、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的材料要求

（一）经县、区职称办或市直主管部门核实确认的《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表》（省职称办统一版本，一式三份，规格 A4，双面印制）；

（二）《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情况简介表》（一式二十份，规格 A3，单面印制）；
      （三）《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情况一览表》（一式二份，规格 A4，单面印制）；
（四）《专业技术资格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五）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
（六）现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及聘书复印件；
（七）任现专业资格以来参加继续教育并达到规定学时（72学时/年），其中公共科目需提供《继续教育公共科目培训考核合格证明》（在连云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打印），专业科目需提供系统、行业、单位或继续教育基地组织的相关专业技术培训学习有效材料；
（八）获奖证书、专利证书以及本人业绩成果相关的有效证明材料；
（九）任现职以来的专业技术工作总结和著作、论文和专业文章；

（十）离退休人员须提供与用人单位订立的聘用合同；

（十一）免冠小 2 寸彩色近照 1 张，照片背面用圆珠笔写上本人单位和姓名（办理资格证书用）；

（十二）申报材料须经所在单位审核（复印件经所在单位审核确认与原件无误后加盖章）后，报县区职称部门或市直主管部门审核盖章；
（十三）申报材料的截止时间为2017年 12 月 31 日， 其后取得的业绩成果、论文、学历（学位）证等，不作为本次评审的有效材料。
以上材料除（一）、（二）、（三）、（四）、（十一）项外，其他各项材料均按要求装订成册。
四、申报材料装订要求

第一分册：任现职以来专业技术工作总结；
第二分册：有关证明材料。包括学历证书、学位证书、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专业技术技术职务聘书、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相关材料等；

      第三分册：论文、论著和专业文章，个人获奖证书（集体获奖证书，应提供个人在项目中所承担的工作），个人专利证书（集体专利证书，应提供个人在项目中所承担的工作），个人项目或集体项目成果鉴定材料（集体项目鉴定材料，应提供个人在项目中所承担的工作），对重大项目和关键技术问题的总结、分析、报告等业绩证明材料，技术标准和技术文件的编写、发布、实施等业绩证明材料，项目招投标、承包、施工、验收等业绩证明材料，主持或承担项目获得的社会与经济效益等业绩证明材料等。
请将以上材料按材料袋封面目录和分册目录标注顺序装订。 
相关表格请在连云港市经信委网站http://jxw.lyg.gov.cn/ 下载。
五、其他注意事项

（一）申报人所有材料要求真实准确，复印件材料与原件必须一致，严禁虚报、编造甚至伪造评审材料等不良行为，一经发现，按照市职称办有关规定：取消本人当年申报资格，并自查实的下年起三年内不予申报专业技术资格。同时视情节严重情况纳入社会征信系统，与单位和个人信用相关联；
（二）破格条件按照《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我省专业技术人才申报评审职称有关问题的通知》（苏人社发〔2018〕96 号）执行；

        （三）申报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及破格申报高级工程师的需要参加答辩，具体时间由省高评委另行通知；
（四）申报时间：2018年6月20日至7月15日。申报人须严格按照申报时间递交材料，其他时间不予受理。相关证书等原件一并报送；
联系人：徐长弟、许佳；联系电话：85816207、85811227；联系地址：市朝阳东路69号行政中心B楼410#；
（五）收费标准：申报研究员高级工程师500元/人；破格申报高级工程师500元/人；申报高级工程师400元/人。
附件： 1. 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表
                2. 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情况简介表
           3. 材料袋目录
           4. 分册目录
           5. 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情况一览表
                6. 专业技术资格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2018年6月20日
连云港市经信委办公室                2018年6月2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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